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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110 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法令研討暨消防
專技人員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40 分 

地點：本局 6樓災害應變中心 

主持人：李主任秘書政昌                                紀錄：吳郁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錢櫃 KTV 發生火災造成傷亡，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於 110 年

6 月 25 日修正發布，相關修正重點：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裝置強化與性能

提升，另排煙設備之設置增加排煙口開啟時連動停止空氣調節及通風設

備運轉等；早期偵知火災，並配合良善管理作為，公共安全更佳具有保

障！ 

貳、 專技人員相關業務重點宣導：詳會議資料 

一、建築物暨設火警受信總機再鳴動改善方法指導原則。 

二、消防安全設備會審勘執法疑義。 

三、衛福部補助專案審查。 

四、特定工廠審查。 

五、修正消防機關受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及複查注意事項相關條文。 

六、修正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理辦法相關條文。 

參、 公共危險物品實務探討：詳會議資料 

肆、 提案討論及決議 

一、 臺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提案： 

臺南市消防安全設備圖審，室內消防栓水源容量，其有效水量以 5.2

噸以上計算，但是卻有某位承辦要求必須 6噸以上，是否可以統一標

準，室內消防栓有效水量以 5.2 噸以上計算？ 

業務科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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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置標準第 36 條：室內消防栓設備之水源容量，應在裝置室內消防栓

最多樓層之全部消防栓繼續放水二十分鐘之水量以上。但該樓層內，

全部消防栓數量超過二支時，以二支計算之。 

2. 查設置標準第 37 條略以：一、（二）消防栓水箱必要落差在下列計算

值以上：必要落差＝消防水帶摩擦損失水頭＋配管摩擦損失水頭＋17

（計算單位：公尺）      H=h1+h2+17m 

3. 再查日本消防法施行令（昭和三十六年政令第三十七号）： 

(1) 屋内消火栓は、防火対象物の階ごとに、その階の各部分から一

のホース接続口までの水平距離が二十五メートル以下となる

ように設けること。 

(2) 屋内消火栓設備の消防用ホースの長さは、当該屋内消火栓設備

のホース接続口からの水平距離が二十五メートルの範囲内の

当該階の各部分に有効に放水することができる長さとするこ

と。 

(3) 水源は、その水量が屋内消火栓の設置個数が最も多い階におけ

る当該設置個数（当該設置個数が二を超えるときは、二とす

る。）に二・六立方メートルを乗じて得た量以上の量となるよ

うに設けること。 

4. 綜上考量，按法令規定統一計算基本需求值，每層消防栓設置 1具時，

水源容量為 2.6 立方公尺以上；另達 2 具以上時，水源容量為 5.2 立

方公尺以上。 

主席裁示： 

依業務科說明辦理。 

二、 臺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提案： 

1. 社會局補助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為已立案核准且取得使用執照

之長照機構，予以核定補助。但長照業者常於頂樓加蓋儲藏室或曬衣

物、遮雨棚及其他之空間(非病房使用)，而導致於總樓地板會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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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平方公尺，需全棟或增建部分設置自動撒水設備。 

2. 但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25條第 2

款滅火設備之施工及結構安全確有困難者，應設有與現行法令同等滅

火效能之滅火設備，及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設置基準第 3 條第 2

款視為同等滅火效能之滅火設備。 

3. 是否頂樓加蓋或增建部分可由業主自籌延伸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

備，予以防護?  

業務科擬辦： 

1. 設置標準第 17 條第 3項：第一項第九款所定場所，其樓地板面積合計

未達 1000 平方公尺者，得設置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或與現行法令

同等以上效能之滅火設備或採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措施；水道連結

型自動撒水設備設置基準，由中央消防機關定之。 

2. 消防機關受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及複查注意事項略以：未申領使

用執照或未依使用執照用途之違規使用（營業）場所，應依實際用途

辦理申報。 

3. 場所現場頂樓加蓋或違規使用時，由大隊現場實際認定場所從屬用途

與使用範圍，如未視為另一場所時，依建築物實際樓層數及樓地板面

積判定應檢討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 

4. 查「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2 條：原

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設備不符現行規定者，其建築物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應依該管主管建築機關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項目之

改善期限辦理改善，於改善完竣後併同本法第77條第3項之規定申報。 

5. 建築物如符合原有合法建築改善條件，應向主管建築機關視其實際現

場情形提出建築物整體改善行為，於改善完竣後併同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之規定申報。 

6. 另「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及「獎勵私立小

型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費」補助精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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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屬機構取得使用執照且設立許可證書範圍進行設施設備補助。 

業務科邱國禎科長說明： 

現場實際樓地板面積合計大於 1000 平方公尺時，建議業主整體考量重

新檢視自動撒水設備等滅火設備。 

臺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許榮哲理事長說明： 

衛生福利部的美意為針對建築物合法範圍進行設施設備補助，提升合

法場所之安全係數。 

業務科鄭仁宗技士提醒： 

建築物如違建或違規使用時，應合併檢討重新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另

按衛生福利部補助計畫宗旨，場所應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不予補助。 

主席裁示： 

請業務科發函與內政部消防署進行確認。 

 

三、 國介消防企業有限公司提案： 

消防竣工查驗相片檢附能否依據臺南市消防局應檢附照片說明表 106

年 12 月 20 日公告為主，近期辦理竣工查驗之案件被要求檢附相片已

超出此版本許多，比如說發電機民生無熔絲開關、接地線...等，若與

此版本有差異性，是否討論統一作法，以便未來專技人員有所依據檢

附。 

業務科擬辦： 

依 106 年之應檢附照片說明表，消防安全設備用無熔絲開關及各式耐

（熱）燃配線，其餘非消防使用照片不需檢附（以現場查驗為主）。 

主席裁示： 

依業務科擬辦辦理。 

 

四、 國介消防企業有限公司提案： 

消防竣工查驗資料能否依據臺南市消防局公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審查

表為主，近期辦理竣工查驗之案件被要求檢附證明文件已超出此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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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比如說無熔絲開關、接地線、民生銅排…等，若與此版本有差異

性，是否討論統一做法，以便專技人員有所依據檢附。 

業務科擬辦： 

依 106 年之應檢附照片說明表，消防安全設備用無熔絲開關及各式耐

（熱）燃配線，其餘非消防使用照片不需檢附（以現場查驗為主）。 

主席裁示： 

依業務科說明辦理。 

 

五、 國介消防企業有限公司提案： 

目前臺南市消防局申請新建併案室內裝修，已不需檢附室內裝修審查

竣工申請書，圖審、竣工核准公文皆不打上室內裝修申請面積，只會

標註詳建築圖室內裝修申請範圍，近期辦理竣工查驗之案件有被要求

在申請書、圖面打上各樓層室內裝修申請面積，試問圖審及竣工核准

公文已不再打上室內裝修面積，為何還得在申請書及圖面上標註室內

裝修申請面積? 

業務科擬辦： 

建築物辦理新建併室裝工程案件，若圖審核可函及建造執照申請書未

載明室內裝修面積，則無需於竣工圖及申請書列入室內裝修面積。 

     主席裁示： 

依業務科說明辦理。 

 

伍、 臨時動議 

一、臺南市設備師公會林俊宏設備師提問︰ 

補助案如遇場所居室門的開啟方向異動，是否影響案件審勘作業？ 

業務科說明： 

基本上原有的門型式異動、開啟方向改變，或是強化提升為防火門，

非屬建築室內裝修或變更使用範圍內，且不影響原消防竣工內容，原

則上得免再辦理消防安全設備審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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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市消防設備士公會卓佩霖設備士提問： 

一樓建築物（簷高 8公尺）內有一夾層（高度 5公尺），請問排煙口高

度如何配置？ 

業務科說明： 

排煙設備排煙口設計於二分之一簷高（4 公尺）以上即可。 

三、臺南市設備師公會林俊宏設備師提問： 

自然人申請消防安全設備審勘作業，可否只蓋印章不簽名？ 

主席指示業務科會簽秘書室法專，提供意見如下： 

1. 按民法第 3 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

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第 1 項）。如有用印章

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第 2 項）。」上開規定所稱

「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即法律上規定某種法律行

為，須以訂立書面為必要，此種書面，原則上應由本人自寫，方符法

定程式；而例外許其使他人代寫，但為慎重計，在他人代寫之後，仍

為由本人親自簽名（民法第 3 條立法理由參照）。另行政程序法第 35

條亦規定：「當事人依法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者，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以言詞為申請者，受理之行政機關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據

此，對機關所提出之相關申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若非本人所自寫

者，例外許其使他人代寫或以電腦打字、言詞等方式為之，但為慎重

計，仍應由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俾辨識及確認申請人真實身分，

並杜爭議（法務部 108 年 4 月 9日法律字第 10803505410 號函參照）。 

2. 次查，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下簡稱:

作業基準)第 2點第 1款及第 5款，既另有特別規定「二、建築物消防安

全設備圖說審查作業程序如下：(一)起造人填具申請書，檢附建築、消

防圖說、建造執照申請書、消防安全設備概要表、相關證明文件資料等，

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出。…（五）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申請書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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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附件一…」查上開法規所稱「起造人填具之申請書」即其附件一

「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申請書格式」已有明示，乃應由申請人

(起造人)簽章 (即簽名及蓋章並列)為之。基此，申請人(起造人)依上揭

作業基準第 2點第 1款及第 5點規定填具「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

查申請書」向消防機關申請審查者，揆諸前揭法令規定，似允應由申請

人(起造人)「親自」簽名及蓋章，始符法定程式。 

3. 然考量現今社會分工細膩、經濟活動頻繁，本人常無法於文書製作現場

親自簽名或蓋章，遂產生「代理」制度，當可由代理人為意思表示，而

將法律效果直接歸屬本人，以此擴大本人的活動領域。故行政程序法第

24條亦明定「當事人得委任代理人。但依法規或行政程序之性質不得授

權者，不得為之（第 1項）。每一當事人委任之代理人，不得逾三人（第 

2 項）。代理權之授與，及於該行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序行為。但申請之

撤回，非受特別授權，不得為之（第 3項）。行政程序代理人應於最初

為行政程序行為時，提出委任書。（第 4項）代理權授與之撤回，經通

知行政機關後，始對行政機關發生效力。（第 5項）」是以，倘申請人(起

造人)本人因故不能「親自」簽名及蓋章提出申請者，自得於為最初行政

程序行為時，出具代理權授之委任書(併附身分證明影本等文件)，通知

經行政機關就雙方身分或資格要件查驗後，始得由代理人為意思表示，

並將行政程序有關程序行為之法律效果直接歸屬予本人，自不待言。 

綜上所述，業務科結論如下： 

1. 按作業基準與民法精神，文件之申請或提出應由申請人(起造人)「親

自」簽名及蓋章。 

2. 如申請人（起造人）本人因故不能簽名及蓋章時，應出具委任書及身

分證明影本相關文件，據以辦理後續法定作業程序。 

四、臺南市設備師公會林俊宏設備師提問： 

錢櫃 KTV 火災發生後，場所要求專技人員幫忙製作施作中防護計畫

書，可否請貴局於網站宣導相關訊息，應由場所防火管理人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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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科說明： 

本局將於網站或 FB加強宣導此項業務訊息，亦請專技人員強化簽證責

任區分，勿成事件代罪羔羊。 

五、臺南市設備士公會陳俊宏設備士提問： 

因應城中城事件，目前各外勤單位至未成立管委會之大樓發放宣導

單，有些大樓陸續於 12月底前成立管委會並辦理檢修申報，但礙於經

費無法修繕全部消防安全設備，可否比照高雄市針對相關場所先補助

設置 3燈 2 器，待場所經費充足後，再行系統式設備修繕作業？ 

業務科說明： 

原則上先輔導大樓成立管委會為主，後續再要求消防安全設備依消防

法相關規定改善，另本市住警器補助部分，仍以老舊高危險複合建築

物為優先對象辦理。 

 

陸、 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